
美術學系學士班及二年制在職專班畢業生總審暨畢業展覽要點 

108.01.09，經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08.10.24，經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09.11.11，經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11.09.14，經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12.05.10，經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7 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13.01.03，經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6 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15.04.02，經 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通過 

 

 

一、畢業生總審暨畢業展覽為學生學習成果驗收之必要活動，本系畢業生務必參加，未參加者不

得畢業。  

二、為確保本系生的創作質量，畢業生提出之作品應從嚴審查，畢業生總審於每年3月-5月舉

行。作品審查規格、地點、時間，得由畢籌會視場地相關條件訂定，經畢業製作老師、該班導

師、系主任同意後公佈。未按時及按規定完成繳件者，視同未參加畢業生總審及畢業展。  

三、評審委員由系辦聘請校內外老師為主（含畢業製作老師、該班導師、系主任），以「通過」

和「不通過」為基準。未通過總審不具畢業展資格，需進行補審。(註)  

四、畢業展覽得與美術學院聯合畢業展合併辦理，參與班級與時間由美術學院統一公告。  

五、舉辦公開作品發表之場地，以正式展覽空間且能共同展出之場地為主，依當年度場地申請狀

況由畢業班自行討論決定後報請系辦核備。  

六、畢業展相關費用由各班自籌。每位同學必須展出主修作品至少一件，作品亦為畢業成績考察

之依據，其它類別為輔。  

七、畢業展覽之籌備與相關工作之進行視同正式課程，全體同學需依規定參與展出；其它有關籌

備展覽之各項工作請由班導師督導。  

八、參加展出之同學，若因重大事故需請假者，應循學校請假規定辦理，無故缺席、遲到或早退

者，從嚴議處，各班畢籌會得視情況另訂懲處相關規定。  

 

九、畢業展籌備印製畢業專刊及海報文宣等，實施辦法如下：  

（一）畢業專刊、海報、請帖、標籤，應先計畫編輯表格並加註校徽、級別、學制及畢業展相關

字樣，經畢籌會決議後，送請系主任備查後實施。  

（二）資料編排位置，由編輯小組視版面需要統一編排，經開會討論後不得異議。  

（三）內容備查後之原稿內容更換修改，需經畢籌會會議通過並由系辦審定後，得以變更。  

（四）專刊資料於編輯完成後，付印前十天得將原稿送班導師審閱、系主任備查後送印。  

（五）畢業專刊可視編排需要增列專兼任教師通訊方式、畢業班學生 E-mail、電話等資料時，



需經由本人同意，以免觸犯個資法。 

（六）專刊印製經費由應屆畢業班自籌，本系視經費之狀況酌予補助。出版後留校系冊數依

當時情況由系辦公室另行通知。 

（七）申請畢業專刊或展覽場地費用補助請於事發前繳交相關單據(估價單、合約書..等)正

本辦理，系辦依畢業班提交之單據及金額酌予補助，每班每年至多 2萬元為上限，視系上當

年度經費規劃而定。  

十、畢業展應由全班同學參與工作，凡未按規定或盡責任者，導師或輔導老師視情節輕重研

議議處；表現優良者，由導師或輔導老師建議後給予獎勵。  

十一、畢業展出結束後，展覽相關文書資料（含畢籌會開會記錄及重要經費單據本），須列為

檔案以便同學查閱。 

十二、畢業展作品授權︰學生需同意非專屬授權予本系於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為宣傳教育推

廣作無償使用，並簽署【附件 1-畢業展作品授權同意書】，及填寫【附件 2-畢業展授權作品

資料表】。十三、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定時亦同。  

附註：  

補辦審查方式：1.請假者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。2.需於審查結束後七日內提出申請。3.提出

審查作品比照總審要點規定辦理。4.於通知審查時間與地點內佈展完成並接受審查。 



 

畢業展作品授權同意書 

一、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(以下簡稱本系)取得您的個人資料，並進行美

術學系畢業展相關工作，蒐集、處理及使用，您的個人資料是受到個人資

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範。 

二、本人同意授權本系以研究、展覽和教育推廣為前提，進行數位化、重製等

加值流程後，以電子形式透過單機、網際網路、無線網路或其他公開傳輸

方式，提供用戶進行檢索、瀏覽、下載、傳輸、列印等行為。 

三、本授權書為非專屬授權，本人仍擁有上開作品之著作權。本人擔保上開作

品係本人之原創性作品，有權依本授權書內容進行各項授權，且未侵害任

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。如有聲明不實，以致本系違反著作權法或引起版

權糾紛，本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 

此      致 
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 

本人： 

身分證(護照)字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

通訊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E-MAIL：

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簽章(中文簽名，請勿塗改)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年  月      日 

附件1-畢業展作品授權同意書 



作者簽名︰ 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

學號 作者 作品名 

年代 媒材 
長×寬×高(cm)／版次 

(影音作品請填檔案格式) 

圖檔 創作理念 

(200字內) 

附件2-畢業展授權作品資料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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